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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的通报 

（2023 年第一期） 

 

各县区安委会办公室，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、沂河新区安委会办公室： 

为持续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和非法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警示教

育作用，有力震慑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，推动各类生产

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市安委会办公室通报 2023 年

第一期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。 

一、行政处罚案例 

（一）运用非现场监管执法模式类 

1.平邑县某建材有限公司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案。

2023 年 2 月 20 日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核实《关于平邑某矿业

有限公司、临沂市某建材有限公司 2022 年储量年度报告动用

自然资源量线索的移交函》提出的问题时，发现临沂市某建材

有限公司涉嫌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。执法人员立即对

该公司开展执法检查，通过调查询问并对公司《采矿许可证》、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、《山东省平邑县某建筑石料用灰岩矿2022

年储量年度报表》、《山东省平邑县某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地形

地质图（附开采现状）》、《山东省平邑县某建筑石料用灰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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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动用量估算水平投影图》等相关材料进行检查，确定该公司

存在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的违法行为。 

该行为违反了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

例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二）安全评价类 

1.济宁某安全生产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失实报告案。

2023 年 1 月 16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落实举报时，发现济宁

某安全生产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临沂某加油站出具了失实的

评价报告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2.山东某安全评价有限公司出具失实报告案。2023 年 1 月

16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落实举报时，发现山东某安全评价有

限公司为临沂某加油站出具了失实的评价报告。该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

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危险作业管理类 

1.沂水县某纸业有限公司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前未制定有限

空间作业方案案。2023 年 2 月 27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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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某纸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进行有限空间作业，

作业前未制定作业方案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(二)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山

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四）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类 

1.临沂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1 月

6 日，临沂市应急管理局对临沂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执法

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张某某、李某某、杨某某等 7 人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

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临沂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沂水县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

作证未按期复审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14 日，沂水县应

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

发现该公司员工毕某某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期复审，仍从

事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、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

核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

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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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沂南县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14

日，沂南县应急管理局对沂南县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李某某、高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

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沂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.临沭县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15

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沭县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徐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

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沭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

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5.郯城县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

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18 日，郯城县

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

员工高某某、王某某、吴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

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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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6.郯城县某公司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

员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18 日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

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使用未取得特种作

业操作证的外来人员王某某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五条的

规定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

核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河东区某塑料包装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

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年 2月 22日，

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河东区某塑料包装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

查，发现该厂员工张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

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河东区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8.郯城县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

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22 日，郯城

县应急管理局对郯城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

司员工管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

从事低压电工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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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

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9.临沭县某工艺品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

27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沭县某工艺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史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

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临沭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0.沂水县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2 月 28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沂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

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王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

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沂水县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1.罗庄区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

28 日，罗庄区应急管理局对临沂市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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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王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

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罗庄区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

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2.沂水县某新材料有限公司使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期

复审的特种作业人员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 28 日，沂水

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

查，发现该公司使用的外来人员罗某某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

未按期复审，从事高处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

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沂

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

定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3.沂南县某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 月

28 日，沂南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季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

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沂南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

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4.罗庄区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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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2

月 28 日，罗庄区应急管理局对临沂某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执

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孙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

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罗庄区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5.郯城县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

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3 月 3 日，郯

城县应急管理局对郯城县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

该公司员工陈某某、颜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

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6.兰陵县某安装服务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3

月 3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兰陵县某石灰厂技改施工现场进

行检查时，发现外包施工队伍临沂某安装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乜

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

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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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

出行政处罚。 

17.临沭县某化工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3 月

5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沭县某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

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杨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

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

沭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

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8.河东区某木制品加工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3 月

6 日，河东区应急管理局对临沂市河东区某木制品加工厂进行

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员工李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

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河东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9.郯城县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

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3 月 6 日，郯

城县应急管理局对郯城县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

该公司员工张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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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项的规

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五）未按规定储存危险化学品类 

1.沂水县某甲氧气站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

准案。2023 年 2 月 11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执对某氧气站开

展执法检查，发现站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

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该站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沂水县某乙氧气站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

准案。2023 年 2 月 17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执对沂水县某氧气

站开展执法检查，发现站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

十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该站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六）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备类 

1.费县某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案。

2023 年 2 月 7 日，费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费县某板材厂进

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锯边机除尘器未规范设置锁气卸灰装置，

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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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费县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

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费县某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案。

2023 年 2 月 13 日，费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费县某板材厂

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锯边机、砂光机除尘器采用正压吹送

自然沉降式除尘，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，未规范采用泄爆、惰

化、抑爆、抗爆等任意一种控爆措施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

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

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费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

罚。 

3.费县某生物质颗粒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

准案。2023 年 2 月 13 日，费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费县某

生物质颗粒厂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爆炸区域内未使用防爆

电气设备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

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费县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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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费县某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案。

2023 年 2 月 13 日，费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费县某板材厂

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锯边机除尘器采用正压吹送自然沉降

式除尘，除尘器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，未规范采用泄爆、惰化、

抑爆、抗爆等任意一种控爆措施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

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

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费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5.费县某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案。

2023 年 2 月 14 日，费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费县某板材厂

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与砂光机除尘管道相连的火花探测和

熄灭装置未通水使用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《粉

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费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

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6.平邑县某木制品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

案。2023 年 2 月 20 日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对平邑县某木制品

厂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一台除尘器未设置锁气卸灰装置。

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

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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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

定，局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蒙阴县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

标准案。2023 年 2 月 24 日,蒙阴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山东

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一号车间西侧砂光

机除尘管道未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装置。安全设备的安

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8.沂水县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闭直接关系安全生产的监

控、报警设备设施案。2023 年 2 月 28 日,沂水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对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控室、

生产区域报警设施未投用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对该

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七）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类 

1.沂水县某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2 月 8 日，沂

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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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某某作

出行政处罚。 

2.郯城县某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

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2 月 13 日，郯城县应急

管理局对临沂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

负责人周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郯城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周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3.蒙阴县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宋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2 月 23

日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对蒙阴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宋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

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

项的规定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宋某某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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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政处罚。 

4.兰陵县某防水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潘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2 月 23

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兰陵县某防水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潘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

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

全生产操作规程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

主要负责人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5.沂水县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许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5

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配合省异地执法组对山东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许某某未履行《安全

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实施本单位 2022 年度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许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6.沂水县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唐某某未履

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6

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配合省异地执法组对沂水县某高分子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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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唐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

生产操作规程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

主要负责人唐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兰陵县某配电箱厂主要负责人彭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7 日，兰陵县应

急管理局对兰陵县某配电箱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

厂主要负责人彭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

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

项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彭某某作

出行政处罚。 

8.沂水县某机械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武某某未履行《安全

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8 日，沂

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

司主要负责人武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

理职责，未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沂

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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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武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9.沂水县某日化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

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8 日，沂水县

应急管理局配合省异地执法组对山东某日化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

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实施本单位 2022 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

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

人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八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类 

1.平邑县某加油站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李某某未履行《安全

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平邑

县应急管理局对平邑县某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加油站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李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，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该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六）

项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加油站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李某某

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沂水县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某未

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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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配合省异地执法组对山东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参与本单位应急

救援演练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杨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 

 

 

 

 

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23年4月11日 

 

 

 

 

附件 

相关法律法规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修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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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

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: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 

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

程； 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； 

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

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 

（六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

案； 

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 

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

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 

（二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如实记录安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 

（三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，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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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安全管理措施； 

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； 

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； 

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

行为； 

（七）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协助本

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 

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 

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

关部门确定。 

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

维修、改造和报废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并

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运转。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应当作好记录，

并由有关人员签字。 

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

报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

数据、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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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，应当安装可燃气

体报警装置，并保障其正常使用。 

第七十二条  承担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职责的机

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，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、认

证、检测、检验结果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。资质条件由国务

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。 

承担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职责的机构应当建立并

实施服务公开和报告公开制度，不得租借资质、挂靠、出具虚

假报告。 

第九十二条  承担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职责的机

构出具失实报告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承担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、

挂靠、出具虚假报告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

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

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，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与生产

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

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，吊销其相应

资质和资格，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价、认证、检测、检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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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；情节严重的，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。 

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

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
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。 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致发生生

产安全事故的，撤职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

究刑事责任。 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

撤职处分的，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，五年内不得

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；对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

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

要负责人。 

第九十六条 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

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

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



- 23 - 

 

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: 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、注册安全工程师的； 

（二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以及矿山、

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； 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生

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

全生产事项的； 

（四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； 

（五）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

人员通报的； 

（六）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

定期组织演练的； 

（七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

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。 

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

整顿;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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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设

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; 

(二)安全设备的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

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; 

(三)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和定期检测的; 

(四)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救

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的; 

(五)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

防护用品的; 

(六)危险物品的容器、运输工具，以及涉及人身安全、危险

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未经具有

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、检验合格，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

志，投入使用的; 

(七)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的; 

(八)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

报警装置的。 

2.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1年修订） 

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

全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(一)违章指挥、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; 

(二)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、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

产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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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违反操作规程、生产工艺、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

定组织作业。 

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;生产经营单

位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

资、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 

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

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

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 

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、吊装、悬挂、挖

掘、动火、临时用电、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、有限空间、有毒

有害、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，以及临近油气管道、高压输电线

路等危险作业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(一)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; 

(二)制定作业方案和安全防范措施; 

(三)按照规定开具危险作业票证，并对危险作业票证进行

现场查验; 

(四)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、身体状况以及配备的劳动

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; 

(五)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、作业

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; 

(六)确定专人进行现场作业的统一指挥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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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指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和监督，确

认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; 

(八)按照规定配备安全防护设备、应急救援装备，设置安

全警示标志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危险作业的，应

当在作业前与受托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并对受托方安全

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。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应当明确各自的安

全生产职责。 

第七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

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

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，导致发生

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第七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危险作业，违反本条例第

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

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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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 

3.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 

第五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

合格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》(以下简称特种

作业操作证)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 

第二十六条 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审或者延期复审符合本规

定第二十五条第(二)项、第(三)项、第(四)项、第(五)项情形的，

按照本规定经重新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，再办理复审或者延期

复审手续。 

再复审、延期复审仍不合格，或者未按期复审的，特种作

业操作证失效。 

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

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;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

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5万元以上10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4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 

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

或者专用储存室（以下统称专用仓库）内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；

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，

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，并实行双人收发、双人保管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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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、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

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。 

第八十条 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以上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

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，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

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；有关责任人员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（一）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、容器，在重复使

用前不进行检查的； 

（二）未根据其生产、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

性，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、设备，或者未按照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、设备进行经常性

维护、保养的； 

（三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

评价的； 

（四）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，或者未将剧毒

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

仓库内单独存放的； 

（五）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、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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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

要求的； 

（七）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、设备定期进

行检测、检验的。 

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，

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。 

 


